
第三部分 技术需求书 

 

1、采购货物的要求说明 

1.1 本次采购将完成《产品需求及规格一览表》（详见后附）中的供应、运

输、验收、及售后服务。 

1.2 产品具体描述提供的是基本技术要求，投标人应保证提供符合本章有

关标准和规范的优质货物，并对所响应货物进行全面、详细的技术描述。 

1.3 投标人所提供产品的设计、制造、性能、材料的选择和材料的检验及

产品的测试等，都应按境内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

技术规范应为开标日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2、采购货物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2.1 交货期：在合同签订后，收到招标人订单后 12小时内响应订单，与相

关科室联系，确认使用需求及产品型号，库存件 1至 3天内，定制件 7天内，

货到招标人指定位置。特殊情况根据订单要求。 

应急需求：收到招标人订单后 1小时内响应，能够根据招标人订单在规定

时间内将应急物资配送到位。 

2.2 交货地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招标人指定地点。货物的运输和保险

由投标人负责。 

2.3 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18 个月。 

2.4 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供详细的货物送货单，由招标人确认。当货物到达

招标人指定的交货现场后，招标人和投标人依据合同和送货单共同对货物进行

检验，并对货物的数量、品质等进行逐项检查。 

2.5 货物经过招标人检验认可后，签署接收，货物质保期自签署接手之日

起算，由投标人提供货物质保。 

2.6 如提供的货物发现有破损、规格、型号不符或其它原因无法使用的，

投标人必须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不多于 12小时内予以更换，并承担更换的一切

费用。 

 



3、采购货物需满足的技术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有完善的产品服务保障体系，投标人应明确说明此次响应

的服务策略,提供此次产品的服务计划,并设立固定 1 名业务员负责联系、沟通

产品、供货及付款事项，在服务期间必须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服务热线（7×24 

小时） 负责解答采购人在产品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并解决。 

3.2 投标人须提供驻点服务，指派不少于 4名员工来招标人指定地点提供

驻点服务，招标人提供库房及办公区域。驻点服务包括： 

（1）保证货源充足，保证招标人采购需求； 

（2）服务态度良好，遵守招标人规章制度； 

（3）熟练运用招标人物流信息系统，确保账实相符； 

（4）人员应做到着装整齐、态度礼貌、公司有工作服的应统一穿着工作

服； 

（5）投标人需自行准备驻场服务所需的工具设备及办公相关用品。 

3.3 如遇特殊情况（如突然烧了一块电闸）或重大节日、事件，投标人能

够立即提供或购买并及时送到现场，确保全年 7×24小时为招标人服务。 

3.4 招标人如购买物品不管数量多与少均应及时购买以保证招标人的使

用，与采购人员或各科室沟通送货的时间、地点。 

投标人须将产品送货至指定位置，摆放整齐、注意对医院环境（包括墙

面、地面、电梯及其他设备设施）及人员（包括招标人工作人员及患者、家属

等）的保护。 

投标人应保证在发货前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准

确而全面的检验，保证产品符合合同规定。 

3.5 投标人采取充足措施保证全年（包括法定节假日）有人在岗，招标人

如发生特殊情况急需物品时可随时联系到投标人人员，并能及时购买招标人所

需物品并送到指定地点。 

3.6 投标人完全按照招标人管理的规定，全力配招标人的要求，如招标人

管理的要求进行调整，投标人应全力配合，保持与招标人管理规定一致。 

3.7 招标人科室需要的物品有时有样品，有时需要到现场看，投标人要保

障所购买的物品和采购人实际需求的一致。 



3.8 投标人须保证所提供的五金材料均为全新产品并保证正常使用、合格

产品且规格与招标人要求一致，不能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交付质保期内出现质

量问题的，应免费更换。 

3.9 质保期：产品自签署接手之日起不少于 1年，人为损坏或特殊情况除

外。 

 

4、付款方式 

4.1 按月进行结算，经采购人复核后以当月实际出库金额为结算金额，投

标人开具相应发票及清单。 

4.2 招标人有权监督目录内所有物品的单价，如有不合理高于市场平均价

格的情况，招标人有权要求变更价格。 

 

5、关于需求采购清单 

5.1 招标人在清单中给出的货物材料或技术参数或者参考品牌等，它们仅

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其投标文件中可以选用替代的货

物品牌等，但这种替代要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规格型号”中的相关要求或推

荐品牌。投标人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技术响应，采用替代品牌的应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特点描述、产品样本、第三方测评报告

等，供评标委员会评审。 

5.2 清单中的数量为 18个月（18个月（1.5年））的预估数量，最终结算

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请投标人自行考量实际数量与上表载明的数量不一致的

风险。 

5.3 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961.5万元。其中中心院区最高限价：525

万元；大兴院区最高限价：378万元；西南楼最高限价：58.5万元。报价格式

具体见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投标人所投各区域分项报价应不超过对应区域最高

限价。 

 

6、产品需求及规格一览表 

详见后附附件 

 



7、特别注意： 

7.1 招标人在“6、产品需求及规格一览表”中提到的货物材料或技术参数

或者在用品牌等，它们仅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其投标

文件中可以选用替代的货物品牌等，但这种替代要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规格

型号”中的相关要求或在用品牌。投标人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技术

响应，采用替代品牌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特点描述、产

品样本、第三方测评报告等，供评标委员会评审。 

7.2“6、产品需求及规格一览表”中的数量为 18个月（1.5年）的预估数

量，最终结算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请投标人自行考量实际数量与上表载明的

数量不一致的风险。 

7.3 所供五金件（包括但不限于皮带）应选用质量可靠，经久耐用的品牌

产品，确保达到或优于招标人现用皮带，保障机组运行的寿命。 

7.4“6、需求采购清单”中以“▲”标注的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具体要求

见第二部分投标人须知“★22.3.5”项下要求。 

 


